比选项目技术、服务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Toc28778][bookmark: _Toc18122]1、项目概况及施工范围：本工程为隆昌市农村饮水项目应急保障工程，主要为李市镇、普润镇、界市镇PE给水管道安装，涉及用户共计64户。
2、施工内容：新建DN25~DN160PE给水管道及附属构筑物，明挖施工。
3、技术要求：符合PE给水管道开挖，安装及回填等相关技术规范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工程量清单（详见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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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1878][bookmark: _Toc6064]第七章 商务要求
[bookmark: _Toc28384]一、工期：5个月。
[bookmark: _Toc26040][bookmark: _Toc8613]二、付款方式：1、开工7天前，甲方向乙方预付安全文明施工费：20000.00元（大写：贰万元整）；
2、在工程完成实际工程量的30%时，经甲方审核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审核工程量的30%；在工程量完成实际工程量的50%时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审核工程量的50%；在工程量完成实际工程量的80%时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至审核工程量的80%；工程全部竣工并验收合格和审计完结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支付至审计结算金额的97%，扣除的3%质保金待质保期满后无息退还。
[bookmark: _Toc2932]三、验收方式：工程完工后乙方应做好自检工作，自检合格后书面通知甲方，由甲、乙双方按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(GB50242-2002)组织对工程进行竣工验收。
[bookmark: _Toc14451]四、违约责任： 若因中选人原因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选人安排的工作内容视为违约，按照采购 合同相关约定承担违约责任。
[bookmark: _Toc26788]五、其他要求： 
[bookmark: _Toc3890]（一）质量要求：本工程必须满足设计及相关的国家验收合格标准。如未能达到所要 求的设计及相关的国家验收合格标准，返工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中选人自行承担。
（二）质保期：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之标准，正常使用条件下，产品质保期为24个月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）。质保期内出现安装质量问题，乙方应免费进行维修、更换。 
[bookmark: _Toc8213][bookmark: _Toc8699]（三）缺陷责任期：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24个月。
（四）安全责任：因中选单位未按标准进行安全施工、施工安全防护不到位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、人员伤亡、临近建筑物损坏、财产损失的，由中选单位承担全部赔偿事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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